（六）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检验收费及报告的发放：

㈠ 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检验收费标准按照国家有关部委的收费标准执行；（见附件7：） 

㈡ 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检验收费通知单（见附件8：），在签订《国家无线电频谱监测和检验中心无线电设备检测协议书》时一并通知；
㈢ 选择加急（快）检测服务的，在被检设备型号标准收费的基础上加收30%加急检测费；
㈣ 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检验一次不合格的，检验复测需据实核定另收；

㈤ 我方在收到申请单位或代理申请单位交纳的全部检验费用后方可给付款单位开具发票；
㈥ 申请单位或代理申请单位经办人（协议书签订人）在接到我方通知后凭《国家无线电频谱监测和检验中心无线电设备检测协议书》（客户联）和我单位开具的发票签收领取《检验报告》。

㈦ 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检验流程已完毕，请各申办单位注意，申办《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检验报告》是以我单位出具合格的《检验报告》签发日期计算，半年以内有效。

